准东开发区优化营商环境推行“办照即营业”实施方案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完善管理方式,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按照州办发〔2020〕11号文件《关于印发自治州深化“证照分离”改革 推行“办照即营业”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要求，切实做好第一批十六项“办照即营业”审批事项（详见附件），结合准东开发区实际，特制订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放管服”改革是优化营商环境年的大事，是开发区的优势所在。通过依法精简准入手续，简化审批程序，推行容缺审批、告知承诺制等管理方式，试行营业执照与第一批告知承诺许可事项的十六项经营项目审批事项“一次受理、一次审批、一次发证”，破解“准入不准营”难题，切实做到让企业“最多跑一趟”，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实施内容和范围
“办照即营业”指通过优化审批流程，对开发区范围内能够通过事中事后监管可以纠正且风险可控的个体经营小微服务行业的行政许可事项，行业主管部门可依据市场主体自愿申请原则，采取“告知承诺”方式实施行政审批。市场主体在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作出符合许可条件的书面承诺并提交有关材料后，行业主管部门即可对其实施行政许可决定，当场发放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允许其从事相应生产经营活动，实现由“准入不准营”向“办照即营业”转变。

实施范围为除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金融安全、社会稳定、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外的小餐饮户、小超市、小型旅馆等服务行业。
三、主要任务
（一）实行“一窗受理、证照联发”
符合规定的小微市场行业主体的行政许可事项均可在市场准入窗口“一次性告知”“一窗受理”。审批前申请人只需提交一套“告知承诺”制申请材料，各行业主管部门内部科室共享流程、共享材料，由市场监管分局牵头进行证照集中联合办理，由投资服务中心牵头统一联合会审；各行业主管部门应提前将告知承诺书和加盖印章的行业许可证发放权一并委托至市场监管分局，对符合“告知承诺”制审批条件的，由市场监管分局在市场准入窗口负责统一发放营业执照和行业许可证，实现“证照联发”“多证同发”。

（二）加强告知承诺审批事项事中事后监管
1、强化过程监管。对申请人承诺已具备经营许可条件的,领证后即可开展经营;对市场主体尚不具备经营许可条件但承诺领证后一定期限内具备的,要达到经营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交材料后，方可开展经营。有关主管部门应将通过“告知承诺”审批方式领证的主场主体与通过一般审批程序领证的市场主体平等对待,根据风险状况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要将市场主体承诺内容向社会公开,方便社会监督。行政审批部门应当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及时将审批信息推送至监管部门,监管部门应当在收到审批信息后2个月内,对被审批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核查。对做出承诺仍需现场勘察、检测检验类的承诺事项，行政审批机关需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

2、督查整改落实。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或在经营中出现不符合许可条件行为的,应当要求其限期整改;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行政监管部门应当责令其立即停止生产经营行为,吊销行政许可、纳入信用监管,同时将被吊销主体信息函告审批部门,审批部门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并纳入信用监管。对作出虚假承诺的市场主体要进行相关处罚，对违反承诺的不得再次申请告知承诺制审批。监管部门因未及时跟踪监管、及时提出整改措施、及时督促落实造成损失的,由相关主管部门承担,因虚假承诺或违反承诺造成的损失由市场主体承担。
四、责任分解
（一）由投资服务中心负责在政务服务网、服务大厅公示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索取或下载，设立综合服务窗口，接收申请人通过信函、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的申请，并在规定时间内向申请人提供告知承诺书。

牵头单位：投资服务中心

责任单位：经发局、市场监管分局、环保局、公安、消防大队、吉木萨尔县、奇台县、木垒县协调办（卫健、文旅、宣传）

（二）各相关部门将告知承诺书和加盖印章、编号的行业许可证发放权一并委托至市场监管分局，由市场监管分局在市场准入窗口负责统一受理和发放营业执照和行业许可证。

牵头单位：市场监管分局

责任单位：环保局、公安、消防大队、吉木萨尔县、奇台县、木垒县协调办（卫健、文旅、宣传）

（三）投资服务中心组织行业主管部门确定专人进行证照集中联合办理、一套申请材料共享流程、统一联合会审（涉及三个县所属部门的，由各协调办固定一名工作人员参加联合办理、会审，并负责向各县相应主管部门报送告知许可资料）。

牵头单位：投资服务中心

责任单位：市场监管分局、环保局、公安、消防大队，吉木萨尔县、奇台县、木垒县协调办（卫健、文旅、宣传）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管委会主要领导是“办照即营业”的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此项工作的具体责任人，各相关部门一把手是推动此项工作落实的直接责任人。各责任人要工作任务亲自部署，难点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要坚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工作有序开展，紧密结合各自的工作实际，进一步细化分解任务，落实工作责任，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二）严格落实责任。“办照即营业”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打造优质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举措,各部门要集中联合审批,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各行政审批部门要加强配合,细化工作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主动担当作为，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和困难，对照各自职责确保此项工作6月1日前全面开展。

（三）加强宣传培训。各部门要通过电视、广播、网络、报纸等多种途径，做好“办照即营业”改革政策宣传解读工作，提高政策的知晓率，营造有利于改革的良好氛围。要加强窗口人员业务培训，使其全面掌握并熟练操作各项注册登记和行政审批业务，不断提高审批效率。

（四）强化绩效考核。纪工委（督察组)要对各责任领导、责任部门和配合单位推进工作情况进行督查检查,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推动任务不折不扣落实。绩效办要将“办照即营业”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各部门的绩效考核，进一步增强各部门推广“办照即营业”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